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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朝阳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音乐美术考试方案

（试行）

为全面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

体方案》(中发〔2020〕19 号)、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

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》(中办发

〔2020〕36 号)，根据《辽宁省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

革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(辽教发〔2021〕49 号)、《辽宁省初中学

业水平考试音乐美术考试方案（试行）》(辽教发〔2021〕75 号)，

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考试原则

(一)导向性原则

坚持以美育人、以美化人、以美培元,发挥艺术课程考试评

价导向作用,引导初中学生在树立正确的艺术学习观念和学习

态度、建立持久的艺术学习兴趣、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的基础上,

掌握必要的音乐、美术学科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,促进形成

1—2 项艺术专项特长,全面提升审美和人文素养。

(二)科学性原则

以《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》、《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》(简

称《课程标准》)规定的内容和程度要求为依据,遵循艺术教育

教学规律,以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为根本目的,进行综合性

考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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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公平性原则

以《教育部关于印发<中小学生艺术素质测评办法>等三个

文件的通知》(教体艺〔2015〕5 号)要求为遵循,面向全体学生,

科学制定评价标准,规范考试程序,确保考试结果客观公正,促

进学生全面发展。

二、考试内容

初中学业水平音乐、美术学科考试由过程性评价和结果性

评价两部分组成，总成绩共计为 100 分，其中，过程性评价为

60 分，结果性评价为 40 分（见附件 2-1）。将分数折合成 A、B、

C、D 四个等级。

(一)过程性评价（60 分）

主要针对学生初中三年音乐、美术课程学习及参加艺术实

践活动情况进行评价。

1.课程学习评价(40 分)

主要评价学生七年级至九年级上学期音乐、美术课程学习

的出勤率、参与度及对音乐、美术学科基础知识与技能的理解

掌握情况。音乐、美术科目每学期各 4 分，5 个学期两个科目

满分各 20 分，合计 40 分。

各初中学校以《课程标准》中音乐、美术课程内容为基本

依据，重点围绕学生艺术学习态度以及基础知识、基本技能、

艺术审美体验、专项特长三个方面的学习情况进行全面考查。

2.艺术实践评价(20 分)

主要评价学生在初中三年学习过程中的艺术实践情况。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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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是否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艺术兴趣小组、艺术社团和教育行

政部门及学校组织的各类艺术活动情况。参加教育行政部门及

学校组织或认定的各类艺术活动累计不少于 3 次。评价结果以

分数形式呈现,满分为 20 分。

音乐、美术过程性评价，由各初中学校组织实施。每学期

末由各学校负责将学期过程性评价情况按照赋分标准（附件

2-2、3），量化成具体分数，进行统计并录入音乐美术学科过程

性评价成绩登记表(附表 2-4)，并完成学生本人、任课教师纸

质表格的签字后学校留存。由各学校专项负责人员填写音乐、

美术学科过程性评价成绩表（附表 2-5），每学期放假前在全校

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一周。九年级上学期结束后将 5 个

学期成绩汇总填写音乐、美术学科过程性评价最终成绩表（附

表 2-6），并将完成的电子表格（附表 2-5、6）上传到属地教育

局存档备案。

(二)结果性评价(40 分)

主要评价九年级学生音乐、美术基本素养。评价采用上机

考试/视听+纸笔答题方式,考试时长为音乐、美术科目各 60 分

钟,满分各为 20 分,合计 40 分。

结果性评价注重考查学生的“艺术表现”、“创意实践”等

学科核心素养，重点考查学生在真实艺术生活情境中解决实际

问题的能力，杜绝可能导致的死记硬背等应试倾向。结果性评

价由省统一建题库命题。九年级下学期在市教育局统一领导下，各

县（市）、区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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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考试对象

朝阳市范围内 2021 年秋季起升入七年级的全体学生。

因病、残疾（声带、听力、语言障碍、色盲、色弱、视觉

障碍等）而不能参加学业水平考试的学生，由考生本人提出申请，

根据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，可视病、残程度申请免考和缓考。

申请免考或缓考的考生须持残联颁发的残疾人证明或二级及以

上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（就医病历），由家长签字、学校校长

签字并加盖学校公章后，经县（市）区教育行政部门确认批准

后可免考或缓考，考试成绩采用当年考生所在县（市）、区成

绩平均分计入总成绩。缺考考生成绩为 0 分。

四、成绩认定

朝阳市初中毕业生音乐、美术学科考试总成绩分为 A、B、

C、D 四个等级，90 分及以上为 A 等，75—89 分为 B 等，60—

74分为C等，59分及以下为D等(考试成绩有小数的四舍五入)。

考试等级成绩作为高中阶段学校录取的重要依据。

五、组织保障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各校要高度重视音乐、美术考试

工作，加强考试的组织管理，在保证考试公平的前提下，不断

优化工作方案、细化评价指标，促进评价科学化、标准化、多

元化。

(二)规范办学行为。各县（市）、区要加强初中学校的艺

术教育管理，规范教学行为，督促学校开齐、开足、上好艺术

课程，配齐配强艺术专任教师，积极组织开展不同层次、不同



- 5 -

形式的群体性艺术展演活动,对因学校或教师随意挤占挪用课

时造成艺术课开课率不足 13 周(以每学期 16 周课时计算)的，

必须补齐补足课时，情节严重的，将追究学校主管领导及相关

责任人责任。

(三)加强宣传培训。各地各校要认真做好音乐、美术科目

考试的宣传及培训工作，引导学校、家长和全社会转变教育观、

人才观和评价观，克服“应试”倾向，充分利用艺术评价促进

每个学生艺术素养的全面提升。社会各界应从大教育、全方位

的视野出发，整合各方力量，努力营造有利于艺术教育发展的

良好环境。

本方案试行过程中，将根据国家和省有关文件、新的课程

标准要求及我市艺术教育工作实际进行适时调整。

附件：2-1.朝阳市初中音乐美术科目学业水平考试评价体系

2-2.朝阳市初中音乐美术课程每学期学习评价赋分表

2-3.朝阳市初中音乐美术艺术实践每学期评价赋分表

2-4.朝阳市初中学生音乐美术学科过程性评价成绩登记表

2-5.朝阳市初中学生音乐美术学科过程性评价学期成绩表

2-6.朝阳市初中学生音乐美术学科过程性评价最终成绩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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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1

朝阳市初中音乐美术科目学业水平考试评价体系

评价

体系

评价

指标
分 值 内 容 评价办法

过程性

评价

（60 分）

课程

学习

40分

音乐、美术各 20

分，每学期各 4

分*5 学期

主要考核学生艺术

学习的出勤率、参与

度及对音乐、美术课

程基础知识与技能

的理解掌握情况

由考生所

在学校负

责实施，县

（市）、区

教育行政

部门组织

审核、市教

育行政部

门进行抽

查

艺术

实践

20分

艺术兴趣小组、

艺术社团 10 分

（音乐或美术至

少参加一项），

每学期 2 分*5 学

期。各类艺术活

动 10分

参加学校组织的艺

术兴趣小组、艺术社

团情况、教育行政部

门及学校组织的各

类艺术活动累计不

少于 3 次

结果性

评价

（40 分）

基本

素养

40分

音乐、美术

学科各 20分

现用版本教材各领

域中的审美感知、艺

术表现、创意实践、

文化理解等相关内

容

省统一建

题库命题，

市教育行

政部门负

责组织实

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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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2

朝阳市初中音乐美术课程每学期学习评价赋分表

指标 指标内容 量化指标 赋分

课程

学习

评价

4 分

出勤率

1 分

每学期完成 16 课时及以上 1分

每学期完成 14 课时及以上 0.9 分

每学期完成 12 课时及以上 0.8 分

每学期完成 10 课时及以上 0.7 分

每学期完成 8 课时及以上 0.6 分

每学期完成 6 课时及以上 0.5 分

每学期完成 5 课时及以下 0分

参与度

1 分

表现积极，发挥骨干带头作用，80%

以上参与度
1分

表现较好，主动参与，60%-79%参

与度
0.5 分

学习意愿不强，被动参与或不参

与，59%以下参与度
0分

学科基础知识

与技能的理解

掌握情况

2 分

学期末学业水平测试 90分以上 2分

学期末学业水平测试 75—89 分 1.5 分

学期末学业水平测试 60—74 分 1.0 分

学期末学业水平测试 59分以下 0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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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3

朝阳市初中音乐美术艺术实践每学期评价赋分表

指标 指标内容 量化指标 赋分

艺术

实践

4 分

参加学校兴

趣小组 、社

团情况（音乐

或美术至少

参加一项）

2 分

出勤率 85%及以上

积极参与表现优秀
2分

出勤率 70%-85%

主动参与表现较好
1.5 分

出勤率 60%-75%

能够参与表现一般
1分

出勤率 60%以下 0分

参加教育行

政部门及学

校组织的艺

术展演竞赛

活动情况

2 分

学期内参加教育行政部门及学

校音乐美术艺术展演、竞赛活

动累计 1次以上

2分

注意：此项指标学生初中三年五个学期累计参

加音乐美术活动达到 2次，即获得 5 分；参加

音乐美术活动达到 3 次及以上获得满分 10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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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4

朝阳市初中学生音乐美术学科过程性评价成绩登记表

学校： 学期：

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

年/班 学 号 民族

过程性

评价
具体项目 音乐 美术

课程学习

8 分

（音乐美

术各 4 分）

出勤率 2分（音乐美术各 1 分）

参与度 2分（音乐美术各 1 分）

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期末考试成绩 4分

（音乐美术各 2 分）

艺术实践

4 分

参与学校音乐或美术兴趣小组或社团活动

情况 2分（写明内容、次数）

参加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组织的艺术表演

活动 2分（写明内容、次数）

学生签字
任课教师

签字

音乐

美术

备注：每学期学生音乐美术课程学习与艺术实践满分为 12 分，7 年至 9 年级上学期
5 个学期满分为 60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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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5

朝阳市初中学生音乐美术学科过程性评价学期成绩表

学校： 班级： 学期：
学号 姓名 性别 课程学习 艺术实践 总分 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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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6

朝阳市初中学生音乐美术学科过程性评价最终成绩表

学校： 班级：
学号 姓名 性别 课程学习 艺术实践 总分 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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